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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安控科技        公告编码：2017‐277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2016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事项，符合

《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 2016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事项。 

二、关于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现公

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

象已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司业绩考核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核条件等），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关联董事已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对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事项进行表决。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并为其办

理相应的解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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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016 年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

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016 年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不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

供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以经营业务中产生的部分

未到期应收账款向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宏信”）

申请办理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含）的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期限为自

签订保理协议之日起二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拟为公司向远东

宏信申请办理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含）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自签订担保协议之日起二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尚未签署担保合同。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速公司资金周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此次担保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对公司的支

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及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120,800 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尚未履行完毕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82,8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为 38,000 万元），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控

股子公司包括：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泽天盛海”）、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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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安控”）、杭州青鸟电子

有限公司、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鑫胜”）。具体担保事

项如下： 

1、公司股东俞凌先生、董爱民先生等 2 人范围内拟为公司 2018 年度向相关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1,000 万元（含）（其中，尚

未履行完毕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57,0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为 34,0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增加以房地产抵押为公司 2018 年度向相关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增加泽天盛海为公司 2018 年度向相关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连同公司股东俞凌先生、董爱民先生等 2 人范围内拟为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9,800 万元

（含）（其中，尚未履行完毕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25,8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额

度为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增加泽天盛海董事兼总经理林悦先生、

董事王晨先生、副总经理冯国强先生共同为泽天盛海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增加郑州鑫胜总经理姚海峰先生（持有郑州鑫

胜 48.39%股权）及其夫人段宁女士共同为郑州鑫胜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增加宁波东望总经理顾笑也先生为宁波东望向

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授信总额及担保事项最终以相关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为准，各

银行实际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

调剂，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依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上述担

保事项的具体担保期限以与相关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公司授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定

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授信额度内签署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以及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的法律文件，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不须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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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俞鹂、李量、杨耕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8 日 

 




